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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人大常委会开展《宿州市城镇绿化条例》实施情况

执法检查

6 月 11 日，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海波率部分常委会委员对

我区实施《宿州市城镇绿化条例》情况开展了执法检查。

视察组一行先后来到北苑社区、康居苑游园、道东健身公园、

灰古镇付湖新村等地进行实地察看。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，听

取区政府相关负责人汇报我区贯彻落实《宿州市城镇绿化条例》

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情况，与会人员相互交流发言，对推进全

区城市绿化美化建设提出意见和建议。

孙海波指出，《条例》颁布实施以来，区政府高度重视，各

相关部门认真贯彻执行，城镇林地面积和绿化总量不断增加，绿

化美化工作取得显著成效。但也要看到，我区在绿化管养体制完

善、执法队伍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。

孙海波要求，要进一步加大《条例》宣传力度，使《条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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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入千家万户，做到家喻户晓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绿化意识，提

高各行各业、各单位贯彻执行《条例》的自觉性；要进一步加强

行政执法力度，强化城管执法队伍建设，提高执法队伍专业性和

技术性；要积极探索管绿养绿新方法，建立和完善长效管理机制，

推动管养工作进一步科学化、规范化、制度化；要深入推进农村

人居环境整治，常态化做好绿化管养工作，提升村容村貌，建设

美丽宜居的美好乡村。

孙海波强调，要把《条例》贯彻执行作为重点工作来抓，督

促有关部门严格依法依规做好绿化审批及行政执法工作，深入推

进《条例》的落实，切实巩固深化国家园林城市创建成果。

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

7月12日，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，

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、主任朱卫东主持会议并讲话。

会议集体学习了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

纲要》指导思想及第一章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》，学

习了《安徽省在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中开展“以案

警示、以案为戒、以案促改”警示教育工作方案》，学习传达了

埇桥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集中整治脱贫攻坚中形式主义官僚

主义问题的实施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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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卫东指出，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、英

勇奋斗的根本动力，唯有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才能不负新时代，

人大常委会党组要牢牢把握守初心、担使命，找差距、抓落实的

总要求，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把握人

大工作政治方向、创新开展人大工作的实际行动，力戒形式主义、

官僚主义，深入开展调查研究，着重关注和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

烈的突出问题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。

区人大开展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，加强党性教育”

主题党日活动

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8 周年，引导党员干部继承、发扬党

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，6 月 28 日，区人大机关党支部组织机关

党员赴泗县江上青烈士纪念园，开展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，加强

党性教育”主题党日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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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江上青烈士纪念园，全体党员干部在解说人员带领下，参

观了纪念馆、殉难亭等地，了解江上青烈士生平事迹和革命历程，

深切感受江上青烈士英勇不屈、舍身取义的革命精神。

在纪念广场江上青铜像前，全体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，重

温入党誓词，并对“优秀共产党员”和“学习标兵”进行了表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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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，全体党员缅怀革命先烈，回顾红色

历史，受到深刻的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，有效引导党员，认真

学习领会革命先辈们的红色精神，坚定理想信念，增强“四个意

识”，积极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，扎实做好本职工作，

对照自身工作实际，找准差距，不断提高履职能力，做一名合格

的共产党员。

区人大老干部党支部开展庆“七·一”“不忘初心、
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座谈会

会前，区人大老干部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，面向党旗进行宣

誓，重温入党誓词。随后，全体党员观看中央“不忘初心、牢记

使命”主题教育工作会议新闻片，学习省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

题教育活动会议精神以及老英雄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，并结合改

革开放我国取得成就，谈了感受和体会

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8 周年，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“

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精神，共话

初心，畅谈新时代新使命，6 月 27 日，区人大老干部党支部召

开庆“七·一”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座谈会。区人

大常委会副主任、机关党组书记孙海波参加会议。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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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海波指出，通过开展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，

全体党员要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，把初心和使命深深植根于思想

和行动中，加强理论学习，找准自身差距，抓好问题整改，脚踏

实地做好每一项工作，杜绝一切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，保持党员

干部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。

孙海波强调，要教育和引导机关党员传承和发扬老同志们“讲

学习”、“讲政治”、“讲忠诚”的优良传统，用心用情做好老

干部服务管理工作，努力为老干部办实事、办好事、解难事。同

时，希望老干部们充分发挥自身优势，积极为人大工作创新开展、

为埇桥经济社会跨越建言献策、贡献智慧和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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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人大开展“我为创建做贡献”志愿服务活动

为深入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工作，发挥党员干部模范带头作用，

6 月 24 日，区人大机关党支部组织党员志愿者来到东关街道北苑

社区开展“我为创建做贡献”志愿服务活动。

党员们担当“家访员”志愿者，与群众代表、社区工作人员

一同来到社区困难党员、孤寡老人、留守儿童等特殊人员家中，

与他们亲切交谈，了解他们对创建的看法，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

议，鼓励他们要树立信心，克服困难，并叮嘱随行的社区工作人

员，要做好困难群众的帮扶工作，真正让创建实惠于民。

党员们担当“清洁员”志愿者，带着清洁工具来到同科小区，

清理花园中的杂草、垃圾，以及楼道中积存的“牛皮癣”，并整

理路边随意摆放的车辆，对车主进行文明劝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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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员们担当“劝导员”志愿者，在主要路口摆设“我为创建

做贡献”文明劝导台，向来往的行人发放文明城市创建、扫黑除

恶专项斗争、文明养犬等宣传资料，耐心讲解创建文明城市应知

应会常识，帮助社区居民掌握文明创建最新政策要求。

通过活动的开展，营造了浓厚的创建氛围，推动创建工作深

入人心，提升了社区居民对创建工作的知晓率和满意度。活动结

束后，区人大根据群众的意见和建议，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，深

入分析研判创建工作存在的困难和问题，为社区提出建设性指导

意见，督促问题整改，全力协助包保社区做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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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八街道人大组织人大代表开展“七·一”慰问活动

并召开创建调研座谈会

为充分发挥人大工作紧密联系群众的优势，更好的关注民

生，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困难党员、贫困户办好事、办实事，

三八街道人大创新工作方法，狠抓工作落实，于 6 月 26 日上午开

展“七·一”慰问困难党员、贫困户活动，并召开创建调研座谈

会，交流工作经验，寻找创建文明城市好方法、好做法。

街道人大组织人大代表对辖区 10 户困难党员、5 户贫困户进

行了慰问，通过慰问活动的开展，使人大代表进一步了解目前扶

贫工作中面临的乡村环境整治、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等问题，在走

访中发现问题、建言献策、解决问题。

在座谈会上，人大代表针对辖区内消防设施、消防安全、创

建文明城市谈了各自看法。代表们普遍认为，目前小区消防器材

缺失、损坏严重，私家车乱停乱放、占用消防通道，电动车充电

线私拉乱扯现象严重，这些问题屡禁屡犯，给小区创建文明城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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带来很大的困难，同时也给社区、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增加很大的

工作量。

区人大代表、埇桥区消防大队教导员李贵锋同志针对以上各

位代表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解答，并作出表态性发言，他说，针对

三八街道辖区消防通道、消防设施整改问题，埇桥区消防大队会

积极给予配合和帮助，自管小区的消防设施和设备全部由政府和

消防大队来承担，其他物管小区也会从技术和财力上给予帮助，

加快各小区微型消防站的建立和配套设施的完善，并尽快全部投

入使用。

街道人大主席主任赵勇指出，三八街道人大工作在各位代表

的支持和努力下，虽然取得一些成绩，但也客观地存在一些问题，

如监督实效有待加强、人大自身建设有待进一步提高、各种活动

开展偏少等。

最后，区人大代表、街道党工委书记喻玮强调，近期以来，

三八街道各位人大代表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人民群众普

遍关心的热点、难点问题，积极献言献策、主动参与，发出各行

业人民群众的心声，特别是在创建文明城市工作中，大家努力营

造齐心协力、你追我赶、聚力发展的干事创业氛围。在接下来的

工作中，希望各位代表继续建言献策，不断加强和改进自身工作，

以更加饱满的激情、更加昂扬的斗志、更加务实的作风，解放思

想、凝心聚力、攻坚克难，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三八经济

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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